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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教务处
教务通〔2026〕17 号

关于报送 2025-2026 学年第二学期

教研活动计划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依据我校《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促进教学能力

提升的意见》（湘外经院教字〔2022〕11号）要求，为切实加强

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其在立德树人、提升教学质量、深

化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内容

1.开展教育教学思想大讨论。深入学习《教育强国建设规划

纲要（2024—2035年）》《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等

重要文件精神，认真领会2026年全国、湖南省教育工作会议核心

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通过专题研

讨，更新教育教学理念，紧跟学科发展前沿，持续改进教学方法

与手段，不断提升教学实效与人才培养质量。

2.推进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围绕个性化教学设计



—2—

与自适应学习路径、智能教学工具应用、多元化教学资源整合、

虚拟学习社区与协同学习、学情实时监测与智能分析等方面开展

研讨与实践，积极培育智慧教学示范项目，建设优质数字化教材。

3.深化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探索构建长效紧密校企合作机

制，推动校企协同育人。以点带面推进校企共建专业、共建课程、

共编教材，实现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精准

对接，全面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与岗位适应能力。

4.组织2025版课程教学大纲修（制）订专题研讨。认真学习

领会教育部、省教育厅关于人才培养、专业建设等文件精神，坚

持以学生为中心、以成果为导向，细化修订举措，规范推进大纲

编制工作，确保各专业、各课程教学大纲符合最新教学要求与人

才培养目标。

5.加强教学研究与项目培育。围绕本教研室中心工作，开展

教学改革研讨，统筹推进省级、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教学团

队、特色教研室等培育与申报工作。

6.其开展其他有利于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办学水平和人才培

养质量的研讨与实践活动。

二、工作要求

1.各学院要加强对系、教研室、教学部、中心等基层教学组

织的统筹指导与督促检查，围绕教研活动主题，结合本部门实际，

科学制定本学期基层教学组织教研活动计划，认真填写《基层教

学组织教研活动计划安排表》（附件1）。

2.严格按照学校要求，各基层教学组织每两周至少开展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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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活动，每次活动时长不少于2小时，活动形式可灵活多样。

活动结束后，及时规范填写《教研活动记录本》（附件2），并

完整留存相关影像资料。

特别强调：教研活动须紧扣教学改革前沿，做到主题鲜明、

重点突出、保障有力、内容详实，切实发挥其深化教学改革、提

升教学质量的作用，严禁以布置工作、安排任务代替教研活动。

3.各学院要强化教研活动全过程质量监控与日常管理，二级

学院领导班子成员每学期至少参加4次基层教学组织教研活动，

并据实填写《基层教学组织教研活动开展评价表》（附件3）。

4.各学院要认真做好教研活动的宣传报道与材料归档工作。

各基层教学组织每学期在学院、教务处或学校官方网站发布不少

于2篇新闻报道。学期末，完成教研活动工作总结与材料归档，

将教研活动计划安排表、教研活动记录本、活动评价表、新闻报

道等相关材料整理汇编成册，档案保存期限为十年，以备督查。

三、材料报送

请各学院于3月12日前，将《基层教学组织教研活动计划安

排表》（附件1）报送至教务处教研教改科。报送材料均为电子

版，包含Excel电子版和部门负责人签字并加盖部门公章的PDF

扫描件，材料发送至邮箱：jwcjyk@hieu.edu.cn，联系人：陈可，

联系电话：0731-88127419。

附件：1.《基层教学组织教研活动计划安排表》

2.《教研活动记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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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层教学组织教研活动开展评价表》

4.《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促进教学能力

提升的意见》（湘外经院教字〔2022〕11号）

教务处

2026年3月3日


